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    學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科目抵免審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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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計抵免科目數及學分數：      科      學分


本系(所)本屆畢業選修總學分須達 　　   學分(含)以上（請填寫）
系(所、中心、室)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系(所、中心、室)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教務組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教務組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進修部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
一、本校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前七年內，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，經申請准予抵免學分，得採計為畢業學分。

二、辦理抵免者需檢附：1.歷年成績表正本2. 抵免科目之課程內容証明(即教學大綱)。

三、欲抵免之科目請於入學當學期，開學後加退選第一週結束前，一次辦理完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[請至國秀樓2樓進修部教務組-課務辦理]。

四、請依抵免科目類別分開填寫，分送審核，以節省時效。
	1.基礎科目請送基礎通識教育中心(國秀樓7F )
	2.英文科目請送語言中心(國秀樓1F)

	3.通識領域科目請送博雅通識教育中心(國秀樓5F )
	4.專業科目請送所屬系辦公室

	5.軍訓科目請送軍訓室(國秀樓1F )
	6.體育科目請送體育室(青永館1F)


五、依據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」第9條：申請抵免之學生，自入學年級起，每學期至少應修學分不得減少；且核可之抵免學分數不得超過各系（科）所規定畢業總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，但同系轉部生不受此限制。
□新  生 □轉系生


□轉學生 □轉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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